花蓮縣○○○學年度附件二

○○國民中/小學 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課程彙整表
	教師姓名
	基本教學節數
(節)
	每週直接教學節(節)
	每週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節數(節)
	學年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總節數(節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課程節數總計
	
	

	特教組長/特教業務承辦人
(核章)
	單位主管(核章)
	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核結果

	
	
	


備註：
一、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彙整後，送學校特推會審核。
二、特推會審核通過後，核章後「融合教育協助與訓練課程彙整表」及特推會會議紀錄，校內自行留存。
三、接受巡迴輔導服務學校，僅需呈現巡迴輔導教師於該校之節數（含直接教學、間接服務及入班支援節數）。


